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95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宥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詹閔智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22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宥瑄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宥瑄為德城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德城

公司，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負責人為林志炫

（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之會計，以替德城公司員工向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投保勞工保險為附隨業

務，為從事業務之人。林怡伶（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則

為林志炫之兄林建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之配偶，亦

為德城公司之股東。被告及林志炫明知林怡伶自民國101年1

月起，受僱於德城公司，且自102年1月起至103年7月31日

止，其每月受領之月薪資約為新臺幣（下同）3萬元至4萬餘

元不等（含職務津貼、伙食津貼、加班費等）。被告及林志

炫亦明知各投保單位僱用勞工後，應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

規定，於其所屬勞工到職之日列表通知保險人，且依同條例

第14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7條規定勞工投保薪資應按其全月薪

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為準，即勞工因工

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時、計日、計月、計

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

常性給與均屬之，並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

等級金額確實填報員工投保薪資；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

定，雇主應為適用該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且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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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

之6。詎被告及林志炫為使德城公司減少雇主應提撥之勞工

退休金及應負擔之勞工保險費支出，明知林怡伶自102年1月

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每月實領薪資超過2萬5000元以

上，竟共同意圖為德城公司獲得減少支出之不法利益，基於

詐欺得利之犯意聯絡，於林怡伶投保後薪資調漲時，未據實

向勞保局提出變更，致有實質審查權限之勞保局承辦人員陷

於錯誤，誤認林怡伶於102年之每月經常性薪資約僅為1萬87

80元或1萬9200元、於103年6月起之每月經常性薪資約僅為2

萬1900元，並據以核算勞工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提繳金，因

而少計德城公司於林怡伶自102年3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

止（102年1、2月無短少），如附表所示應繳付之勞工保險

費合計1萬5824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3363元，足以生損害

於林怡伶之投保利益及勞保局對於保險管理、投保薪資額申

報之正確性，德城公司因而取得減少該等支出之不法利益。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

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

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

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

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檢察

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

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

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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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詐欺得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

人林怡伶於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9374號案件

之陳述、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111年1月24日中區國稅

豐原綜所字第1112101011號函文暨檢附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

資料清單、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111年1月22日中區

國稅大屯綜所字第1112501291號函文暨檢附綜合所得稅BAN

給付清單、勞保局111年1月28日保費資字第11160020060號

函文暨檢附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勞保局

111年5月2日保費資字第11160089070號函文暨檢附勞工保險

加保申報表、勞保線上申報加保單筆申報明細列印、應負擔

保險費明細表、勞工退休金提繳明細表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為德城公司之會計，知悉德城公司員工林

怡伶有調整加薪，卻未向勞保局提出變更林怡伶之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得利之犯行，辯稱：

德城公司員工之勞保薪資及投保級距調整係由公司負責人林

志炫決定，我無決定之權力，亦不得自行調整，因林志炫未

指示我向勞保局申報林怡伶薪資調整，故未予調整等語。辯

護人則以：依法應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之義務人係德城公

司，即應由公司負責人林志炫為行為義務人，被告僅係會

計，並無為德城公司員工投保勞工保險之義務，被告僅受林

志炫之個案委託、指示處理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投保事

務，於林志炫未指示被告前，被告並無處理之權限；且被告

僅係受僱員工，無故意不調整林怡伶投保薪資之動機，本案

乃林志炫為公司之人事成本所為之行為，被告與林志炫並無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況縱未調整林怡伶投保薪資而以多報

少，然勞保局應承擔之給付數額均依投保月薪資為準，勞保

局並未因此受有損害，而德城公司已因本案受處4倍罰鍰及

賠償林怡伶所受損害，難謂德城公司取得不法利益，自與詐

欺得利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請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為被告

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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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查：

　㈠被告為德城公司之會計，為德城公司發放員工薪資等會計業

務，而林志炫為德城公司之負責人，林怡伶則為德城公司之

員工兼股東，並為林志炫之兄林建邦之配偶。德城公司於98

年3月27日為林怡伶加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為1萬7280元，

於99年3月1日退保後，又於100年1月10日為林怡伶申辦線上

加保成功，投保薪資為1萬7880元，其後林怡伶之投保薪資

因基本工資調漲於101年1月1日調整為1萬8780元，然林怡伶

自102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每月實領薪資超過2

萬5000元，德城公司卻於林怡伶調整薪資後，未據實向勞保

局提出變更，僅由勞保局依基本工資調漲於102年4月1日逕

行調整林怡伶投保薪資為1萬9200元，再由勞保局依財稅資

料於103年6月1日逕行調整林怡伶投保薪資為2萬1900元，致

勞保局承辦人員誤認林怡伶於102年之每月經常性薪資約僅

為1萬8780元或1萬9200元、於103年6月起之每月經常性薪資

約僅為2萬1900元，並據以核算勞工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提

繳金，因而少計德城公司於林怡伶自102年3月1日起至104年

12月31日止，如附表所示應繳付之勞工保險費合計1萬5824

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3363元等情，經被告坦認在卷（本

院卷第66至67頁），並有德城公司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

心資料（他1479卷第91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11

1年1月24日中區國稅豐原綜所字第1112101011號函文暨檢附

林怡伶102年至104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偵1822

4卷第17至21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111年1月2

2日中區國稅大屯綜所字第1112501291號函文暨檢附德城工

程有限公司102至106年度申報林怡伶之綜合所得稅BAN給付

清單（偵18224卷第23至26頁）、勞保局111年1月28日保費

資字第11160020060號函文暨檢附林怡伶之勞工保險被保險

人投保資料表（偵18224卷第27至29頁）、林怡伶稅務電子

閘門財產調件明細表（他9374卷第40至42、44至46頁）、林

怡伶勞保與就保資料（他9374卷第48至52頁）、財政部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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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豐原分局111年1月24日中區國稅豐原綜所字第111210

1011號函文暨檢附林怡伶102年至105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

資料清單（他9374卷第115至120頁）、勞保局111年5月2日

保費資字第11160089070號函文暨檢附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

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個人

與單位實際負擔與應負擔保險費明細表、勞工退休金補提繳

明細表（他9374卷第175至182頁）在卷可稽。又林志炫因上

開未向勞保局據實申報林怡伶薪資調整之情事，犯詐欺得利

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4962號

為緩起訴處分乙情，有該緩起訴處分書（他1479卷第67至69

頁）附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

計算」、「前條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

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

之薪資」、「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

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

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勞工保險條例第13條第1

項、第14條第1項前段、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

分別定有明文。又「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

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

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

之」，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明定。次按「被保險人之

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

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

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

之次月1日生效」，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2項復有明定。是

投保單位可視業務需要及員工月薪資總額異動情況，至少每

隔半年（每年2月及8月）按所屬員工最近3個月之平均月薪

資總額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調整，但被保險人薪資如有變

動，亦可隨時申報調整，並非投保薪資之調整僅能在每年2

月及8月申報。故被保險人之平均月薪資總額如有變動，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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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位應於法定申報調整期限（即每年2月及8月底）前填具

投保薪資調整表申報其投保薪資調整，又投保單位如為即時

反映員工薪資所得亦可按月或按季申報調整。　

　㈢被告為德城公司之會計，發放該公司員工每月薪資，知悉公

司員工林怡伶每月實際薪資數額之事實，為被告所自承（本

院卷第135頁），其必然知悉林怡伶自102年1月起至104年12

月間之每月薪資總額並非原所投保薪資1萬8780元（102年1

月至同年3月）或勞保局逕行調整之投保薪資1萬9200元（10

2年4月至103年5月）、2萬1900元（103年6月至104年12

月），此部分固屬無疑。又德城公司投保員工勞工保險、申

報投保薪資等事宜，雖係由被告處理，此經被告供承在卷

（他1479卷第83頁、他9374卷第218頁、本院卷第135頁），

惟關於其處理流程及權限範圍，依證人即德城公司負責人林

志炫於偵訊時證述：我係德城公司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員

工應領清冊係公司會計製作，我不會每個月去看，但我知道

每月發多少錢，應領清冊上面記載之金額即為林怡伶從德城

公司領到之薪資金額，勞工保險我都是慢慢調，不會一次調

到最高，德城公司係由會計小姐（按：指被告）在申報投保

薪資，要經過我的審核、蓋我的章；德城公司員工之薪資發

放、申報稅捐及申報月投保薪資及月提繳金額等事項，係由

我指示會計即被告處理，德城公司未於102年、103年據實申

報林怡伶之月投保薪資及月提繳金額，係我疏忽，未跟會計

（按：指被告）講，但年底我都有補繳稅金等語（他9374卷

第152至153、221頁），並於本院審理中證述：被告在德城

公司主要工作內容為薪資處理、記帳，正常是由我處理新進

員工勞健保加保及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增加、減少之調整

業務，但有時我太忙，會拜託被告幫我處理，正常流程是我

要加保或調整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會先口頭跟被告講，

被告會製作資料給我，再由我核定後，被告才去執行，林怡

伶於102年、103年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去調整，係因我當

時太忙，所以疏忽掉、沒有叫被告去調整，公司老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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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都是由我支出，被告沒有權利自行申報調整員工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我沒有特別跟被告講要怎麼去做林怡伶之投保薪

資申報，我疏忽掉，所以忘記講，我也沒有跟被告說不要去

申報；被告擔任德城公司會計，負責發放員工薪資，我委託

被告處理勞工保險投保事務，若要變更投保薪資，我會跟被

告講誰要調，若我沒有跟被告講，被告就不會去調整員工勞

工保險投保薪資，我係個案交代被告處理投保勞工保險事

務，我有跟被告講，被告才會去執行等語（本院卷第119至1

27頁），所證情節前後大致相符，足見被告擔任德城公司會

計處理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加保或申報投保薪資調整等事

務，均係依林志炫之個案指示進行，無權自行或主動為之，

且林志炫關於林怡伶加薪後之調整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乙事，

並未對被告為任何作為或不作為之指示。據此，被告對於德

城公司投保員工勞工保險事務，既無獨立處理之權限，復未

就林怡伶投保薪資數額，接受林志炫之任何指示，則被告未

申報調整林怡伶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尚難遽認其有何欺罔

行為及主觀故意、不法意圖，或與林志炫間有何詐欺得利之

行為分擔或犯意聯絡存在。

　㈣而證人林怡伶、林建邦雖均於偵訊時證述：德城公司係由會

計即被告負責向勞保局申報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等語（他9374

卷第148至149、151頁），惟林志炫為德城公司之負責人，

顯對該公司勞工保險事務之處理經過及流程最為明瞭，自以

林志炫之證述較符實情，且被告受林志炫之指示申報勞工保

險，自外觀而言係實際執行者，則林怡伶、林建邦是否因此

認為被告負責處理德城公司之勞工保險投保事務，非無可

能，無從徒憑林怡伶、林建邦上開證述遽為對告不利之認

定。再被告雖曾於偵查中供述：我忘記去申報調整林怡伶之

投保薪資，公司負責人不會指示我去申報員工之投保薪資，

都是我在處理等語（他9374卷第219頁、他1479卷第85

頁），然被告嗣於本院審理中堅稱係林志炫指示其處理德城

公司員工勞工保險事務，其才會處理等語（本院卷第135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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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頁），參以證人林志炫早於偵查中即已證述：員工投保薪

資由其慢慢調漲、其忘記跟被告講要變更林怡伶之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事務係其指示被告處理等

語如上，明彰關於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變更，依

權限及流程，係林志炫指示、交代被告處理，被告始有權處

理，核與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述情節相符，而非完全子虛，

自難僅因被告上開偵查中所述，遽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

詐欺得利犯行。

六、綜上所述，依公訴人所舉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詐欺得利犯行為真

實之程度，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志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劉育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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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95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宥瑄




選任辯護人  詹閔智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2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宥瑄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宥瑄為德城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德城公司，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負責人為林志炫（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之會計，以替德城公司員工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投保勞工保險為附隨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林怡伶（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則為林志炫之兄林建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之配偶，亦為德城公司之股東。被告及林志炫明知林怡伶自民國101年1月起，受僱於德城公司，且自102年1月起至103年7月31日止，其每月受領之月薪資約為新臺幣（下同）3萬元至4萬餘元不等（含職務津貼、伙食津貼、加班費等）。被告及林志炫亦明知各投保單位僱用勞工後，應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規定，於其所屬勞工到職之日列表通知保險人，且依同條例第14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7條規定勞工投保薪資應按其全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為準，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並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等級金額確實填報員工投保薪資；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雇主應為適用該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且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詎被告及林志炫為使德城公司減少雇主應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及應負擔之勞工保險費支出，明知林怡伶自102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每月實領薪資超過2萬5000元以上，竟共同意圖為德城公司獲得減少支出之不法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聯絡，於林怡伶投保後薪資調漲時，未據實向勞保局提出變更，致有實質審查權限之勞保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林怡伶於102年之每月經常性薪資約僅為1萬8780元或1萬9200元、於103年6月起之每月經常性薪資約僅為2萬1900元，並據以核算勞工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提繳金，因而少計德城公司於林怡伶自102年3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102年1、2月無短少），如附表所示應繳付之勞工保險費合計1萬5824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3363元，足以生損害於林怡伶之投保利益及勞保局對於保險管理、投保薪資額申報之正確性，德城公司因而取得減少該等支出之不法利益。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詐欺得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林怡伶於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9374號案件之陳述、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111年1月24日中區國稅豐原綜所字第1112101011號函文暨檢附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111年1月22日中區國稅大屯綜所字第1112501291號函文暨檢附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勞保局111年1月28日保費資字第11160020060號函文暨檢附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勞保局111年5月2日保費資字第11160089070號函文暨檢附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勞保線上申報加保單筆申報明細列印、應負擔保險費明細表、勞工退休金提繳明細表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為德城公司之會計，知悉德城公司員工林怡伶有調整加薪，卻未向勞保局提出變更林怡伶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得利之犯行，辯稱：德城公司員工之勞保薪資及投保級距調整係由公司負責人林志炫決定，我無決定之權力，亦不得自行調整，因林志炫未指示我向勞保局申報林怡伶薪資調整，故未予調整等語。辯護人則以：依法應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之義務人係德城公司，即應由公司負責人林志炫為行為義務人，被告僅係會計，並無為德城公司員工投保勞工保險之義務，被告僅受林志炫之個案委託、指示處理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投保事務，於林志炫未指示被告前，被告並無處理之權限；且被告僅係受僱員工，無故意不調整林怡伶投保薪資之動機，本案乃林志炫為公司之人事成本所為之行為，被告與林志炫並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況縱未調整林怡伶投保薪資而以多報少，然勞保局應承擔之給付數額均依投保月薪資為準，勞保局並未因此受有損害，而德城公司已因本案受處4倍罰鍰及賠償林怡伶所受損害，難謂德城公司取得不法利益，自與詐欺得利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請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為被告辯護。
五、經查：
　㈠被告為德城公司之會計，為德城公司發放員工薪資等會計業務，而林志炫為德城公司之負責人，林怡伶則為德城公司之員工兼股東，並為林志炫之兄林建邦之配偶。德城公司於98年3月27日為林怡伶加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為1萬7280元，於99年3月1日退保後，又於100年1月10日為林怡伶申辦線上加保成功，投保薪資為1萬7880元，其後林怡伶之投保薪資因基本工資調漲於101年1月1日調整為1萬8780元，然林怡伶自102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每月實領薪資超過2萬5000元，德城公司卻於林怡伶調整薪資後，未據實向勞保局提出變更，僅由勞保局依基本工資調漲於102年4月1日逕行調整林怡伶投保薪資為1萬9200元，再由勞保局依財稅資料於103年6月1日逕行調整林怡伶投保薪資為2萬1900元，致勞保局承辦人員誤認林怡伶於102年之每月經常性薪資約僅為1萬8780元或1萬9200元、於103年6月起之每月經常性薪資約僅為2萬1900元，並據以核算勞工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提繳金，因而少計德城公司於林怡伶自102年3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如附表所示應繳付之勞工保險費合計1萬5824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3363元等情，經被告坦認在卷（本院卷第66至67頁），並有德城公司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資料（他1479卷第91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111年1月24日中區國稅豐原綜所字第1112101011號函文暨檢附林怡伶102年至104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偵18224卷第17至21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111年1月22日中區國稅大屯綜所字第1112501291號函文暨檢附德城工程有限公司102至106年度申報林怡伶之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偵18224卷第23至26頁）、勞保局111年1月28日保費資字第11160020060號函文暨檢附林怡伶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偵18224卷第27至29頁）、林怡伶稅務電子閘門財產調件明細表（他9374卷第40至42、44至46頁）、林怡伶勞保與就保資料（他9374卷第48至52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111年1月24日中區國稅豐原綜所字第1112101011號函文暨檢附林怡伶102年至105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他9374卷第115至120頁）、勞保局111年5月2日保費資字第11160089070號函文暨檢附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個人與單位實際負擔與應負擔保險費明細表、勞工退休金補提繳明細表（他9374卷第175至182頁）在卷可稽。又林志炫因上開未向勞保局據實申報林怡伶薪資調整之情事，犯詐欺得利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4962號為緩起訴處分乙情，有該緩起訴處分書（他1479卷第67至69頁）附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前條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勞工保險條例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前段、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明定。次按「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2項復有明定。是投保單位可視業務需要及員工月薪資總額異動情況，至少每隔半年（每年2月及8月）按所屬員工最近3個月之平均月薪資總額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調整，但被保險人薪資如有變動，亦可隨時申報調整，並非投保薪資之調整僅能在每年2月及8月申報。故被保險人之平均月薪資總額如有變動，投保單位應於法定申報調整期限（即每年2月及8月底）前填具投保薪資調整表申報其投保薪資調整，又投保單位如為即時反映員工薪資所得亦可按月或按季申報調整。　
　㈢被告為德城公司之會計，發放該公司員工每月薪資，知悉公司員工林怡伶每月實際薪資數額之事實，為被告所自承（本院卷第135頁），其必然知悉林怡伶自102年1月起至104年12月間之每月薪資總額並非原所投保薪資1萬8780元（102年1月至同年3月）或勞保局逕行調整之投保薪資1萬9200元（102年4月至103年5月）、2萬1900元（103年6月至104年12月），此部分固屬無疑。又德城公司投保員工勞工保險、申報投保薪資等事宜，雖係由被告處理，此經被告供承在卷（他1479卷第83頁、他9374卷第218頁、本院卷第135頁），惟關於其處理流程及權限範圍，依證人即德城公司負責人林志炫於偵訊時證述：我係德城公司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員工應領清冊係公司會計製作，我不會每個月去看，但我知道每月發多少錢，應領清冊上面記載之金額即為林怡伶從德城公司領到之薪資金額，勞工保險我都是慢慢調，不會一次調到最高，德城公司係由會計小姐（按：指被告）在申報投保薪資，要經過我的審核、蓋我的章；德城公司員工之薪資發放、申報稅捐及申報月投保薪資及月提繳金額等事項，係由我指示會計即被告處理，德城公司未於102年、103年據實申報林怡伶之月投保薪資及月提繳金額，係我疏忽，未跟會計（按：指被告）講，但年底我都有補繳稅金等語（他9374卷第152至153、221頁），並於本院審理中證述：被告在德城公司主要工作內容為薪資處理、記帳，正常是由我處理新進員工勞健保加保及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增加、減少之調整業務，但有時我太忙，會拜託被告幫我處理，正常流程是我要加保或調整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會先口頭跟被告講，被告會製作資料給我，再由我核定後，被告才去執行，林怡伶於102年、103年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去調整，係因我當時太忙，所以疏忽掉、沒有叫被告去調整，公司老闆是我，錢都是由我支出，被告沒有權利自行申報調整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我沒有特別跟被告講要怎麼去做林怡伶之投保薪資申報，我疏忽掉，所以忘記講，我也沒有跟被告說不要去申報；被告擔任德城公司會計，負責發放員工薪資，我委託被告處理勞工保險投保事務，若要變更投保薪資，我會跟被告講誰要調，若我沒有跟被告講，被告就不會去調整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我係個案交代被告處理投保勞工保險事務，我有跟被告講，被告才會去執行等語（本院卷第119至127頁），所證情節前後大致相符，足見被告擔任德城公司會計處理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加保或申報投保薪資調整等事務，均係依林志炫之個案指示進行，無權自行或主動為之，且林志炫關於林怡伶加薪後之調整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乙事，並未對被告為任何作為或不作為之指示。據此，被告對於德城公司投保員工勞工保險事務，既無獨立處理之權限，復未就林怡伶投保薪資數額，接受林志炫之任何指示，則被告未申報調整林怡伶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尚難遽認其有何欺罔行為及主觀故意、不法意圖，或與林志炫間有何詐欺得利之行為分擔或犯意聯絡存在。
　㈣而證人林怡伶、林建邦雖均於偵訊時證述：德城公司係由會計即被告負責向勞保局申報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等語（他9374卷第148至149、151頁），惟林志炫為德城公司之負責人，顯對該公司勞工保險事務之處理經過及流程最為明瞭，自以林志炫之證述較符實情，且被告受林志炫之指示申報勞工保險，自外觀而言係實際執行者，則林怡伶、林建邦是否因此認為被告負責處理德城公司之勞工保險投保事務，非無可能，無從徒憑林怡伶、林建邦上開證述遽為對告不利之認定。再被告雖曾於偵查中供述：我忘記去申報調整林怡伶之投保薪資，公司負責人不會指示我去申報員工之投保薪資，都是我在處理等語（他9374卷第219頁、他1479卷第85頁），然被告嗣於本院審理中堅稱係林志炫指示其處理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事務，其才會處理等語（本院卷第135至136頁），參以證人林志炫早於偵查中即已證述：員工投保薪資由其慢慢調漲、其忘記跟被告講要變更林怡伶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事務係其指示被告處理等語如上，明彰關於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變更，依權限及流程，係林志炫指示、交代被告處理，被告始有權處理，核與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述情節相符，而非完全子虛，自難僅因被告上開偵查中所述，遽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詐欺得利犯行。
六、綜上所述，依公訴人所舉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詐欺得利犯行為真實之程度，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志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劉育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附表：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95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宥瑄


選任辯護人  詹閔智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22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宥瑄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宥瑄為德城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德城
    公司，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負責人為林志炫（經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之會計，以替德城公司員工向勞動
    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投保勞工保險為附隨業務，為
    從事業務之人。林怡伶（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則為林志
    炫之兄林建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之配偶，亦為德城
    公司之股東。被告及林志炫明知林怡伶自民國101年1月起，
    受僱於德城公司，且自102年1月起至103年7月31日止，其每
    月受領之月薪資約為新臺幣（下同）3萬元至4萬餘元不等（
    含職務津貼、伙食津貼、加班費等）。被告及林志炫亦明知
    各投保單位僱用勞工後，應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規定，於
    其所屬勞工到職之日列表通知保險人，且依同條例第14條及
    其施行細則第27條規定勞工投保薪資應按其全月薪資總額，
    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為準，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
    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
    或實物等方式給付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
    均屬之，並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等級金額
    確實填報員工投保薪資；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雇主應
    為適用該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且雇主每月負擔之
    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詎被
    告及林志炫為使德城公司減少雇主應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及應
    負擔之勞工保險費支出，明知林怡伶自102年1月1日起至104
    年12月31日止，每月實領薪資超過2萬5000元以上，竟共同
    意圖為德城公司獲得減少支出之不法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
    犯意聯絡，於林怡伶投保後薪資調漲時，未據實向勞保局提
    出變更，致有實質審查權限之勞保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
    認林怡伶於102年之每月經常性薪資約僅為1萬8780元或1萬9
    200元、於103年6月起之每月經常性薪資約僅為2萬1900元，
    並據以核算勞工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提繳金，因而少計德城
    公司於林怡伶自102年3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102年1
    、2月無短少），如附表所示應繳付之勞工保險費合計1萬58
    24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3363元，足以生損害於林怡伶之
    投保利益及勞保局對於保險管理、投保薪資額申報之正確性
    ，德城公司因而取得減少該等支出之不法利益。因認被告涉
    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
    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
    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
    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
    、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
    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就
    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
    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
    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
    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
    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
    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詐欺得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
    人林怡伶於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9374號案件
    之陳述、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111年1月24日中區國稅
    豐原綜所字第1112101011號函文暨檢附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
    資料清單、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111年1月22日中區
    國稅大屯綜所字第1112501291號函文暨檢附綜合所得稅BAN
    給付清單、勞保局111年1月28日保費資字第11160020060號
    函文暨檢附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勞保局
    111年5月2日保費資字第11160089070號函文暨檢附勞工保險
    加保申報表、勞保線上申報加保單筆申報明細列印、應負擔
    保險費明細表、勞工退休金提繳明細表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為德城公司之會計，知悉德城公司員工林
    怡伶有調整加薪，卻未向勞保局提出變更林怡伶之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得利之犯行，辯稱：
    德城公司員工之勞保薪資及投保級距調整係由公司負責人林
    志炫決定，我無決定之權力，亦不得自行調整，因林志炫未
    指示我向勞保局申報林怡伶薪資調整，故未予調整等語。辯
    護人則以：依法應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之義務人係德城公司
    ，即應由公司負責人林志炫為行為義務人，被告僅係會計，
    並無為德城公司員工投保勞工保險之義務，被告僅受林志炫
    之個案委託、指示處理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投保事務，於
    林志炫未指示被告前，被告並無處理之權限；且被告僅係受
    僱員工，無故意不調整林怡伶投保薪資之動機，本案乃林志
    炫為公司之人事成本所為之行為，被告與林志炫並無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況縱未調整林怡伶投保薪資而以多報少，然
    勞保局應承擔之給付數額均依投保月薪資為準，勞保局並未
    因此受有損害，而德城公司已因本案受處4倍罰鍰及賠償林
    怡伶所受損害，難謂德城公司取得不法利益，自與詐欺得利
    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請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為被告辯護。
五、經查：
　㈠被告為德城公司之會計，為德城公司發放員工薪資等會計業
    務，而林志炫為德城公司之負責人，林怡伶則為德城公司之
    員工兼股東，並為林志炫之兄林建邦之配偶。德城公司於98
    年3月27日為林怡伶加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為1萬7280元，
    於99年3月1日退保後，又於100年1月10日為林怡伶申辦線上
    加保成功，投保薪資為1萬7880元，其後林怡伶之投保薪資
    因基本工資調漲於101年1月1日調整為1萬8780元，然林怡伶
    自102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每月實領薪資超過2
    萬5000元，德城公司卻於林怡伶調整薪資後，未據實向勞保
    局提出變更，僅由勞保局依基本工資調漲於102年4月1日逕
    行調整林怡伶投保薪資為1萬9200元，再由勞保局依財稅資
    料於103年6月1日逕行調整林怡伶投保薪資為2萬1900元，致
    勞保局承辦人員誤認林怡伶於102年之每月經常性薪資約僅
    為1萬8780元或1萬9200元、於103年6月起之每月經常性薪資
    約僅為2萬1900元，並據以核算勞工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提
    繳金，因而少計德城公司於林怡伶自102年3月1日起至104年
    12月31日止，如附表所示應繳付之勞工保險費合計1萬5824
    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3363元等情，經被告坦認在卷（本
    院卷第66至67頁），並有德城公司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
    心資料（他1479卷第91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11
    1年1月24日中區國稅豐原綜所字第1112101011號函文暨檢附
    林怡伶102年至104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偵1822
    4卷第17至21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111年1月2
    2日中區國稅大屯綜所字第1112501291號函文暨檢附德城工
    程有限公司102至106年度申報林怡伶之綜合所得稅BAN給付
    清單（偵18224卷第23至26頁）、勞保局111年1月28日保費
    資字第11160020060號函文暨檢附林怡伶之勞工保險被保險
    人投保資料表（偵18224卷第27至29頁）、林怡伶稅務電子
    閘門財產調件明細表（他9374卷第40至42、44至46頁）、林
    怡伶勞保與就保資料（他9374卷第48至52頁）、財政部中區
    國稅局豐原分局111年1月24日中區國稅豐原綜所字第111210
    1011號函文暨檢附林怡伶102年至105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
    資料清單（他9374卷第115至120頁）、勞保局111年5月2日
    保費資字第11160089070號函文暨檢附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
    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個人
    與單位實際負擔與應負擔保險費明細表、勞工退休金補提繳
    明細表（他9374卷第175至182頁）在卷可稽。又林志炫因上
    開未向勞保局據實申報林怡伶薪資調整之情事，犯詐欺得利
    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4962號
    為緩起訴處分乙情，有該緩起訴處分書（他1479卷第67至69
    頁）附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
    計算」、「前條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
    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
    之薪資」、「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
    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
    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勞工保險條例第13條第1項
    、第14條第1項前段、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又「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
    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
    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明定。次按「被保險人之薪資
    ，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
    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
    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
    月1日生效」，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2項復有明定。是投保
    單位可視業務需要及員工月薪資總額異動情況，至少每隔半
    年（每年2月及8月）按所屬員工最近3個月之平均月薪資總
    額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調整，但被保險人薪資如有變動，
    亦可隨時申報調整，並非投保薪資之調整僅能在每年2月及8
    月申報。故被保險人之平均月薪資總額如有變動，投保單位
    應於法定申報調整期限（即每年2月及8月底）前填具投保薪
    資調整表申報其投保薪資調整，又投保單位如為即時反映員
    工薪資所得亦可按月或按季申報調整。　
　㈢被告為德城公司之會計，發放該公司員工每月薪資，知悉公
    司員工林怡伶每月實際薪資數額之事實，為被告所自承（本
    院卷第135頁），其必然知悉林怡伶自102年1月起至104年12
    月間之每月薪資總額並非原所投保薪資1萬8780元（102年1
    月至同年3月）或勞保局逕行調整之投保薪資1萬9200元（10
    2年4月至103年5月）、2萬1900元（103年6月至104年12月）
    ，此部分固屬無疑。又德城公司投保員工勞工保險、申報投
    保薪資等事宜，雖係由被告處理，此經被告供承在卷（他14
    79卷第83頁、他9374卷第218頁、本院卷第135頁），惟關於
    其處理流程及權限範圍，依證人即德城公司負責人林志炫於
    偵訊時證述：我係德城公司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員工應領
    清冊係公司會計製作，我不會每個月去看，但我知道每月發
    多少錢，應領清冊上面記載之金額即為林怡伶從德城公司領
    到之薪資金額，勞工保險我都是慢慢調，不會一次調到最高
    ，德城公司係由會計小姐（按：指被告）在申報投保薪資，
    要經過我的審核、蓋我的章；德城公司員工之薪資發放、申
    報稅捐及申報月投保薪資及月提繳金額等事項，係由我指示
    會計即被告處理，德城公司未於102年、103年據實申報林怡
    伶之月投保薪資及月提繳金額，係我疏忽，未跟會計（按：
    指被告）講，但年底我都有補繳稅金等語（他9374卷第152
    至153、221頁），並於本院審理中證述：被告在德城公司主
    要工作內容為薪資處理、記帳，正常是由我處理新進員工勞
    健保加保及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增加、減少之調整業務，
    但有時我太忙，會拜託被告幫我處理，正常流程是我要加保
    或調整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會先口頭跟被告講，被告會
    製作資料給我，再由我核定後，被告才去執行，林怡伶於10
    2年、103年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去調整，係因我當時太忙
    ，所以疏忽掉、沒有叫被告去調整，公司老闆是我，錢都是
    由我支出，被告沒有權利自行申報調整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
    資；我沒有特別跟被告講要怎麼去做林怡伶之投保薪資申報
    ，我疏忽掉，所以忘記講，我也沒有跟被告說不要去申報；
    被告擔任德城公司會計，負責發放員工薪資，我委託被告處
    理勞工保險投保事務，若要變更投保薪資，我會跟被告講誰
    要調，若我沒有跟被告講，被告就不會去調整員工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我係個案交代被告處理投保勞工保險事務，我有
    跟被告講，被告才會去執行等語（本院卷第119至127頁），
    所證情節前後大致相符，足見被告擔任德城公司會計處理德
    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加保或申報投保薪資調整等事務，均係
    依林志炫之個案指示進行，無權自行或主動為之，且林志炫
    關於林怡伶加薪後之調整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乙事，並未對被
    告為任何作為或不作為之指示。據此，被告對於德城公司投
    保員工勞工保險事務，既無獨立處理之權限，復未就林怡伶
    投保薪資數額，接受林志炫之任何指示，則被告未申報調整
    林怡伶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尚難遽認其有何欺罔行為及主
    觀故意、不法意圖，或與林志炫間有何詐欺得利之行為分擔
    或犯意聯絡存在。
　㈣而證人林怡伶、林建邦雖均於偵訊時證述：德城公司係由會
    計即被告負責向勞保局申報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等語（他9374
    卷第148至149、151頁），惟林志炫為德城公司之負責人，
    顯對該公司勞工保險事務之處理經過及流程最為明瞭，自以
    林志炫之證述較符實情，且被告受林志炫之指示申報勞工保
    險，自外觀而言係實際執行者，則林怡伶、林建邦是否因此
    認為被告負責處理德城公司之勞工保險投保事務，非無可能
    ，無從徒憑林怡伶、林建邦上開證述遽為對告不利之認定。
    再被告雖曾於偵查中供述：我忘記去申報調整林怡伶之投保
    薪資，公司負責人不會指示我去申報員工之投保薪資，都是
    我在處理等語（他9374卷第219頁、他1479卷第85頁），然
    被告嗣於本院審理中堅稱係林志炫指示其處理德城公司員工
    勞工保險事務，其才會處理等語（本院卷第135至136頁），
    參以證人林志炫早於偵查中即已證述：員工投保薪資由其慢
    慢調漲、其忘記跟被告講要變更林怡伶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
    、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事務係其指示被告處理等語如上，
    明彰關於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變更，依權限及流
    程，係林志炫指示、交代被告處理，被告始有權處理，核與
    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述情節相符，而非完全子虛，自難僅因
    被告上開偵查中所述，遽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詐欺得利
    犯行。
六、綜上所述，依公訴人所舉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詐欺得利犯行為真
    實之程度，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志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劉育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附表：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95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宥瑄


選任辯護人  詹閔智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2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宥瑄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宥瑄為德城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德城公司，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負責人為林志炫（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之會計，以替德城公司員工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投保勞工保險為附隨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林怡伶（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則為林志炫之兄林建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之配偶，亦為德城公司之股東。被告及林志炫明知林怡伶自民國101年1月起，受僱於德城公司，且自102年1月起至103年7月31日止，其每月受領之月薪資約為新臺幣（下同）3萬元至4萬餘元不等（含職務津貼、伙食津貼、加班費等）。被告及林志炫亦明知各投保單位僱用勞工後，應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規定，於其所屬勞工到職之日列表通知保險人，且依同條例第14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7條規定勞工投保薪資應按其全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為準，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並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等級金額確實填報員工投保薪資；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雇主應為適用該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且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詎被告及林志炫為使德城公司減少雇主應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及應負擔之勞工保險費支出，明知林怡伶自102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每月實領薪資超過2萬5000元以上，竟共同意圖為德城公司獲得減少支出之不法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聯絡，於林怡伶投保後薪資調漲時，未據實向勞保局提出變更，致有實質審查權限之勞保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林怡伶於102年之每月經常性薪資約僅為1萬8780元或1萬9200元、於103年6月起之每月經常性薪資約僅為2萬1900元，並據以核算勞工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提繳金，因而少計德城公司於林怡伶自102年3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102年1、2月無短少），如附表所示應繳付之勞工保險費合計1萬5824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3363元，足以生損害於林怡伶之投保利益及勞保局對於保險管理、投保薪資額申報之正確性，德城公司因而取得減少該等支出之不法利益。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詐欺得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林怡伶於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9374號案件之陳述、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111年1月24日中區國稅豐原綜所字第1112101011號函文暨檢附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111年1月22日中區國稅大屯綜所字第1112501291號函文暨檢附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勞保局111年1月28日保費資字第11160020060號函文暨檢附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勞保局111年5月2日保費資字第11160089070號函文暨檢附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勞保線上申報加保單筆申報明細列印、應負擔保險費明細表、勞工退休金提繳明細表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為德城公司之會計，知悉德城公司員工林怡伶有調整加薪，卻未向勞保局提出變更林怡伶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得利之犯行，辯稱：德城公司員工之勞保薪資及投保級距調整係由公司負責人林志炫決定，我無決定之權力，亦不得自行調整，因林志炫未指示我向勞保局申報林怡伶薪資調整，故未予調整等語。辯護人則以：依法應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之義務人係德城公司，即應由公司負責人林志炫為行為義務人，被告僅係會計，並無為德城公司員工投保勞工保險之義務，被告僅受林志炫之個案委託、指示處理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投保事務，於林志炫未指示被告前，被告並無處理之權限；且被告僅係受僱員工，無故意不調整林怡伶投保薪資之動機，本案乃林志炫為公司之人事成本所為之行為，被告與林志炫並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況縱未調整林怡伶投保薪資而以多報少，然勞保局應承擔之給付數額均依投保月薪資為準，勞保局並未因此受有損害，而德城公司已因本案受處4倍罰鍰及賠償林怡伶所受損害，難謂德城公司取得不法利益，自與詐欺得利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請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為被告辯護。
五、經查：
　㈠被告為德城公司之會計，為德城公司發放員工薪資等會計業務，而林志炫為德城公司之負責人，林怡伶則為德城公司之員工兼股東，並為林志炫之兄林建邦之配偶。德城公司於98年3月27日為林怡伶加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為1萬7280元，於99年3月1日退保後，又於100年1月10日為林怡伶申辦線上加保成功，投保薪資為1萬7880元，其後林怡伶之投保薪資因基本工資調漲於101年1月1日調整為1萬8780元，然林怡伶自102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每月實領薪資超過2萬5000元，德城公司卻於林怡伶調整薪資後，未據實向勞保局提出變更，僅由勞保局依基本工資調漲於102年4月1日逕行調整林怡伶投保薪資為1萬9200元，再由勞保局依財稅資料於103年6月1日逕行調整林怡伶投保薪資為2萬1900元，致勞保局承辦人員誤認林怡伶於102年之每月經常性薪資約僅為1萬8780元或1萬9200元、於103年6月起之每月經常性薪資約僅為2萬1900元，並據以核算勞工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提繳金，因而少計德城公司於林怡伶自102年3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如附表所示應繳付之勞工保險費合計1萬5824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3363元等情，經被告坦認在卷（本院卷第66至67頁），並有德城公司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資料（他1479卷第91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111年1月24日中區國稅豐原綜所字第1112101011號函文暨檢附林怡伶102年至104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偵18224卷第17至21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111年1月22日中區國稅大屯綜所字第1112501291號函文暨檢附德城工程有限公司102至106年度申報林怡伶之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偵18224卷第23至26頁）、勞保局111年1月28日保費資字第11160020060號函文暨檢附林怡伶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偵18224卷第27至29頁）、林怡伶稅務電子閘門財產調件明細表（他9374卷第40至42、44至46頁）、林怡伶勞保與就保資料（他9374卷第48至52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111年1月24日中區國稅豐原綜所字第1112101011號函文暨檢附林怡伶102年至105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他9374卷第115至120頁）、勞保局111年5月2日保費資字第11160089070號函文暨檢附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個人與單位實際負擔與應負擔保險費明細表、勞工退休金補提繳明細表（他9374卷第175至182頁）在卷可稽。又林志炫因上開未向勞保局據實申報林怡伶薪資調整之情事，犯詐欺得利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4962號為緩起訴處分乙情，有該緩起訴處分書（他1479卷第67至69頁）附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前條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勞工保險條例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前段、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明定。次按「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2項復有明定。是投保單位可視業務需要及員工月薪資總額異動情況，至少每隔半年（每年2月及8月）按所屬員工最近3個月之平均月薪資總額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調整，但被保險人薪資如有變動，亦可隨時申報調整，並非投保薪資之調整僅能在每年2月及8月申報。故被保險人之平均月薪資總額如有變動，投保單位應於法定申報調整期限（即每年2月及8月底）前填具投保薪資調整表申報其投保薪資調整，又投保單位如為即時反映員工薪資所得亦可按月或按季申報調整。　
　㈢被告為德城公司之會計，發放該公司員工每月薪資，知悉公司員工林怡伶每月實際薪資數額之事實，為被告所自承（本院卷第135頁），其必然知悉林怡伶自102年1月起至104年12月間之每月薪資總額並非原所投保薪資1萬8780元（102年1月至同年3月）或勞保局逕行調整之投保薪資1萬9200元（102年4月至103年5月）、2萬1900元（103年6月至104年12月），此部分固屬無疑。又德城公司投保員工勞工保險、申報投保薪資等事宜，雖係由被告處理，此經被告供承在卷（他1479卷第83頁、他9374卷第218頁、本院卷第135頁），惟關於其處理流程及權限範圍，依證人即德城公司負責人林志炫於偵訊時證述：我係德城公司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員工應領清冊係公司會計製作，我不會每個月去看，但我知道每月發多少錢，應領清冊上面記載之金額即為林怡伶從德城公司領到之薪資金額，勞工保險我都是慢慢調，不會一次調到最高，德城公司係由會計小姐（按：指被告）在申報投保薪資，要經過我的審核、蓋我的章；德城公司員工之薪資發放、申報稅捐及申報月投保薪資及月提繳金額等事項，係由我指示會計即被告處理，德城公司未於102年、103年據實申報林怡伶之月投保薪資及月提繳金額，係我疏忽，未跟會計（按：指被告）講，但年底我都有補繳稅金等語（他9374卷第152至153、221頁），並於本院審理中證述：被告在德城公司主要工作內容為薪資處理、記帳，正常是由我處理新進員工勞健保加保及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增加、減少之調整業務，但有時我太忙，會拜託被告幫我處理，正常流程是我要加保或調整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會先口頭跟被告講，被告會製作資料給我，再由我核定後，被告才去執行，林怡伶於102年、103年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去調整，係因我當時太忙，所以疏忽掉、沒有叫被告去調整，公司老闆是我，錢都是由我支出，被告沒有權利自行申報調整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我沒有特別跟被告講要怎麼去做林怡伶之投保薪資申報，我疏忽掉，所以忘記講，我也沒有跟被告說不要去申報；被告擔任德城公司會計，負責發放員工薪資，我委託被告處理勞工保險投保事務，若要變更投保薪資，我會跟被告講誰要調，若我沒有跟被告講，被告就不會去調整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我係個案交代被告處理投保勞工保險事務，我有跟被告講，被告才會去執行等語（本院卷第119至127頁），所證情節前後大致相符，足見被告擔任德城公司會計處理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加保或申報投保薪資調整等事務，均係依林志炫之個案指示進行，無權自行或主動為之，且林志炫關於林怡伶加薪後之調整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乙事，並未對被告為任何作為或不作為之指示。據此，被告對於德城公司投保員工勞工保險事務，既無獨立處理之權限，復未就林怡伶投保薪資數額，接受林志炫之任何指示，則被告未申報調整林怡伶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尚難遽認其有何欺罔行為及主觀故意、不法意圖，或與林志炫間有何詐欺得利之行為分擔或犯意聯絡存在。
　㈣而證人林怡伶、林建邦雖均於偵訊時證述：德城公司係由會計即被告負責向勞保局申報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等語（他9374卷第148至149、151頁），惟林志炫為德城公司之負責人，顯對該公司勞工保險事務之處理經過及流程最為明瞭，自以林志炫之證述較符實情，且被告受林志炫之指示申報勞工保險，自外觀而言係實際執行者，則林怡伶、林建邦是否因此認為被告負責處理德城公司之勞工保險投保事務，非無可能，無從徒憑林怡伶、林建邦上開證述遽為對告不利之認定。再被告雖曾於偵查中供述：我忘記去申報調整林怡伶之投保薪資，公司負責人不會指示我去申報員工之投保薪資，都是我在處理等語（他9374卷第219頁、他1479卷第85頁），然被告嗣於本院審理中堅稱係林志炫指示其處理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事務，其才會處理等語（本院卷第135至136頁），參以證人林志炫早於偵查中即已證述：員工投保薪資由其慢慢調漲、其忘記跟被告講要變更林怡伶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事務係其指示被告處理等語如上，明彰關於德城公司員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變更，依權限及流程，係林志炫指示、交代被告處理，被告始有權處理，核與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述情節相符，而非完全子虛，自難僅因被告上開偵查中所述，遽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詐欺得利犯行。
六、綜上所述，依公訴人所舉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詐欺得利犯行為真實之程度，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志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劉育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附表：



